
杭 州 市 临 平 区 人 民 法 院

决 定 书

（2022）浙 0113 破 29 号

2022年 9月 2日，本院裁定受理杭州万钢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

一案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》

的相关规定，本案采用简化审理。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

抽签方式选取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三条，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十六条、第

二十七条之规定，本院指定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担任杭州万钢科

技有限公司管理人（团队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名单详见管理人团队成员

表）。

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，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，并接受

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。管理人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接管债务人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；

（二）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，制作财产状况报告；

（三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；

（四）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；

（五）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，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

的营业；

（六）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；

（七）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、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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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；

（九）本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。

二○二二年九月六日

附：管理人团队成员表

杭州万钢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团队成员表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律师执业证号 联系电话

1 张顺洪 330102196112121838 13301198910162968 13362134603

2 周蓉蓉 33010619641012010X 13301199511479878 13906507151

3 周冬雪 342222199108285248 13301201911086618 13003623006

4 吴昊 22012219910101095X 13301201910135149 13123919100

5 向津 510112199308186035 13301202010214066 18867144901

6 关月 150422199803040019 13301202210410057 18868117891


